
110 學年度高一、高二學生重補修報名及繳費注意事項 

一、重修報名(登記重修意願) 

1. 登入二代校務行政系統填寫重修意願。 

填寫時間：111 年 7 月 16 日(六)~7 月 17 日(日)中午 12 時 

填寫路徑：07 重修自學  填寫重修自學意願 「重修意願」下拉選單選「重修」或

「不修」 

請務必記得按存檔！請務必記得按存檔！請務必記得按存檔！ 

 

2. 選擇「重修意願」時，請參考教學組「高一、高二重補修預排日程」公告，留意是否課

程有衝堂的情形；若有衝堂，同學僅能擇一報名。不在課表上的科目，請同學先選擇重

修意願，教學組將據以開課。重修開課問題，請洽教學組(2707-5215 分機 111)。 

3. 同學應自行留意所選課程的屬性(必選修)與學分數，並了解畢業學分條件。課程屬性與

學分數，可於「01 各項查詢查詢個人成績學期(點選需重修科目的學期)學期成

績」處查詢。特別留意上下學期平均及格的科目，該科目上下學期的

學分數皆已經取得，重修不會讓學分數增加。(請見下頁圖示。) 

畢業條件相關資訊，請另見網頁「畢業條件說明與學習評量常見問題」附檔。 



 

 



4. 同學依據教務處教學組開課時間，返校參加重修。開課方式、課表、上課地點等資訊更

新，請留意校網教學組公告。重修開課問題，請洽教學組(2707-5215 分機 111)。 

 

二、第一次公告重修報名名單 

7 月 17 日(日)下午 5 點前，註冊組將於校網第一次公告重修報名名單。請自行上網確認是

否在重修報名名單內，及確認報名科目名稱、學期等資料是否正確。若資料無誤，可於

7/18 日(一)起轉帳繳費，請見「五、重補修繳費注意事項」。 

 

三、重修補報名與報名資料修正，受理「補修」報名 

1. 未在前述重修公告名單內的同學，或重修之學期、科目等公告資料有問題，請把握在 

7 月 18 日(一)下午 1 點前與註冊組確認更改或補報名，電話 2707-5215 分機 113。 

2. 本時段亦受理數資班、語資班轉出同學的「補修」報名，欲報名同學請來電

註冊組。 

【註】未修過的課申請修習叫「補修」，補修每學分上課 6 小時，成績以實

得成績登錄。 

3. 請注意：本次期限過後，將進行後續重(補)修開課作業，不再受理補報名及

報名資料更改。 

 

四、第二次公告重補修報名名單(修正版) 

7 月 18 日(一)下午 5 點前，第二次公告重補修報名名單(修正版)。 

 

五、重補修繳費 

1. 報名費用: 每學分繳費 240 元，請同學依報名學分數完成繳費(例：報名 4 學分

繳費 960 元)；繳費後除課程衝堂，其餘情況一律不予退費。 

2. 繳費時間：111 年 7 月 18 日(一)~7 月 19 日(二)晚上 11 時前。 

 



3. 繳費方式： 

(1) 三種繳款方式：實體 ATM、網路 ATM、網路銀行 

(2) 銀行代碼：050 

轉帳之銷帳編號：43000004+學號 6 碼 (共 14 碼) 

(3) 由於銀行入帳時間與匯款時間無法即時同步，請於繳費後，立即將「轉帳明細」

及「存摺封面(僅高二同學需上傳、日後退費需要)」拍照或截圖，於表單上

傳(請見網頁連結)，才算完成報名。 

(4) 同學可至臺灣企銀繳費查詢網頁(銷帳編號為匯款時輸入之 14 碼帳號)，查

詢繳費是否繳費成功。(網址請見網頁連結) 

(5) 110 重補修報名繳費證明與存摺封面之照片上傳表單、臺灣企銀繳費查詢，兩者連結請

見網頁公告下方之「參考網站」。 

 


